
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
一、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第四专员办生态环境监察基础保障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467022 -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第四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 金额单位 万元

二、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(调整后)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(%)

预算数 261.000000 到位数 261.000000 执行数 260.561043 99.83
其中:财政资金 261.000000 其中:财政资金 261.000000 其中:财政资金 260.561043
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

三、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(%)

做好后勤保障工作，保障机关工作高效运转。 顺利保障了机关工作高效运转。 100.00
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厅党组要求，完成派驻地生态环境保护日常监察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工作任务，促进当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。

圆满完成了派驻地生态环境保护日常监察和省级环保督察工作任务。 100.00

四、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

符号 值 单位(文字描述)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租房面积 租赁办公用房面积 3.00 = 546 平方米 租赁办公用房546平方米 完成 3
数量指标 差旅费保障人数 差旅费保障人员数量 3.00 ≥ 20 人 差旅费保障人员20人 完成 3
数量指标 租车数量 每年租车平均数量 3.00 ≥ 1220 辆次 租车数量1294辆次 完成 3
数量指标 视频片制作数量 视频片制作数量 3.00 = 2 个 制作视频片2个 完成 3
质量指标 租赁办公用房完好率 办公用房内各项设施齐全，运转正常 3.00 = 100 % 租赁办公用房内各项设施齐全，运转

正常，办公用房完好率100%
完成 3

质量指标 差旅费票据审核合规率 出差人员差旅费票据审核合规率 3.00 = 100 % 出差人员差旅费票据合规率100% 完成 3
质量指标 车辆正常行驶比率 租赁车辆能够保障公务工作正常开展 3.00 = 100 % 租赁车辆正常行驶比率100% 完成 3
质量指标 视频片成品合格率 视频片成品合格率 3.00 = 100 % 视频片成品合格率100% 完成 3
时效指标 租赁时长 办公用房租赁时长 3.00 = 1 年 办公用房租赁时长1年 完成 3
时效指标 差旅费及时报销率 出差人员差旅费及时报销率 3.00 = 100 % 出差人员差旅费及时报销率100% 完成 3
时效指标 车辆到位时间 租赁车辆到岗时间 3.00 ≤ 1 小时 车辆到位时间0.5小时 完成 3
时效指标 视频片制作完成时间 视频片制作完成时间 3.00 文字描述 2024年12月底前 视频片制作完成时间2024年12月19日 完成 3
成本指标 单位面积办公用房租赁费办公用房租赁费 6.00 ≤ 39.9 万元 办公用房房租39.9万元 完成 6
成本指标 差旅费支出额度 差旅费不超过预算数 6.00 ≤ 115.5 万元 差旅费支出115.5万元 完成 6
成本指标 其他交通费 其他交通费不超过预算数 6.00 ≤ 99.6 万元 其他交通费支出99.261043万元 完成 6
成本指标 视频片制作总金额 视频片制作费用不超过预算数 6.00 ≤ 6 万元 视频片制作总金额5.9万元 完成 6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交办函、督办函数量 以专员办名义向县（市、区）党委
、政府或市直部门印发《交办函、
督办函》的数量

15.00 ≥ 18 个 全年印发各类交办函、督办函35个 完成 10

社会效益指标 发现问题数量 开展例行督察、专项督察、日常督
察中发现的问题数量

15.00 ≥ 2200 个 截止12月31日，开展例行督察、专项
督察、日常督查中发现的问题数量
2288个

完成 15

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
自评总分 95

五、存在问题原因及整改措2024年度项目预算261万元，实际使用资金260.561043万元，资金执行数260.561043万元，预算执行进度99.83%，其中办公用房租赁费安排预算39.9万元，实际支出39.9万元；其他交通费安排预算99.6万元，实际支出
99.261043万元；差旅费安排预算115.5万元，实际支出115.5万元；委托业务费安排预算6万元，实际支出5.9万元。结合2024年度绩效评价工作，我办深刻认识到在项目绩效目标编制时，要根据项目自身实际情况，更为细
化和个性化的设置绩效目标。我办将2024年评价结果，充分运用到2025年预算执行当中，加快资金支付进度，提高预算执行度，有效保障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。下一步我办将继续做好预算绩效目标设定工作，明确绩效任务，
规范预算执行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填报人: 刘聪慧 联系电话: 15932220002

说明: 1.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，满分为100分。
2.实际完成值，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，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，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；单项指标完成情况，根据下拉菜单选择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
3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，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，预算数填0，到位数、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、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，直接保存提交。
4.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填0，绩效指标填“未完成”，自评得分填0；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，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。
5.原则上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执行率10分。如某类指标未设定，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，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%；二、三级指标所占权重，应根据
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%。
6.“预算执行进度”由系统自动生成，计算公式为：预算执行进度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；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，当“预算执行进度≥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；当“预算执行
进度＜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=预算执行进度*10。
7.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，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≥50人次，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，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、培训多少人等。
8.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，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，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“完成”，否则填“未完成”。
9.当“单项指标完成情况”填“未完成”时，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。
10.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，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（偏离度达到30%及以上），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。


